附件8
光明区XXX幼儿园2026年秋季学期招生简章

（格式文本）
根据《光明区教育局关于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幼儿园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文号）相关要求，本园2026年秋季学期招生工作安排如下：
一、幼儿园基本情况

包括：办园性质、具体地址、办学许可证编号（或法人登记证号）、办学基本条件、收费项目及标准、咨询电话，是否为小区配套幼儿园等内容。（在公办幼儿园就读且符合相关规定的大班儿童，可享受保教费全免政策；在民办幼儿园就读且符合相关规定的大班儿童，可享受保教费XXX元/月的补贴政策。）
二、招生对象
小班:2022年9月1日后（含9月1日）至2023年8月31日（含8月31日）前出生的幼儿，共XX名；

中班:2021年9月1日后（含9月1日）至2022年8月31日（含8月31日）前出生的幼儿，共XX名；

大班:2020年9月1日后（含9月1日）至2021年8月31日（含8月31日）前出生的幼儿，共XX名。

三、招生范围
     区    街道    小区的适龄幼儿（有空余学位，依次面向XX社区、XX社区外招生。）（小区配套公办幼儿园）。

     区    街道    社区的适龄幼儿（有空余学位，面向XX社区外招生。）（非小区配套公办幼儿园）。

光明区内居住的适龄幼儿（非小区配套民办幼儿园）。

四、招生程序
     （详见光明区幼儿园2026年秋季学期招生报名指引）
五、温馨提示
（一）幼儿父母（或监护人）对报名信息和核验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报名信息与报名材料不符，或提供虚假材料的，一经查实，将视为无效报名，录取后也将取消学位。
（二）被录取幼儿须体检合格后方可正式入园。

XXX幼儿园
2026年6月9日
（咨询电话：XXXXXXXX，X老师）


